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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的「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董事會換屆的獨立意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陳洪國 

主席 

 

中國山東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洪國先生、李峰先生、耿光林先生、胡長青先生及陳剛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楊桂花女士

及張宏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潘愛玲女士、王鳳榮女士、黃磊先生及梁阜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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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山东晨鸣纸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各位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及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各位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

法》及《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选举陈洪国、胡长青、陈刚、李兴春、韩亭德、李传轩、孙剑非、尹美群、杨彪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    潘爱玲        黄磊        梁阜        王凤荣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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